
附件一：  

中原大學職業災害意外事故調查分析結果表 
一、事故基本資料  
通報或目擊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故發生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生日期/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生地點及設備：  

二、罹災者資料(若無則省略) 

姓名：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：   

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到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

地(住)址：             受傷程度：   

三、事故分類 
重大意外事故：□職業災害  □火災  □爆炸  □毒氣洩漏  □環境污染 □化學品洩漏 

一般意外事故：□火警警報異常動作 □其他安全警報系統異常動作交通事故□虛驚事件 

              □非毒性氣體洩漏□漏水漏液 □異味 □設備異常造成停電  

              □不須送醫急救治療之輕傷害或交通事故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事故發生經過情形：  
 

五、事故發生原因(含顯示災害現場照片及肇災原因分析)：  
直接原因(能量或危害物)：  

  

 

間接原因(不安全行為或環境)： 

  

 

基本原因(管理缺失)：  

  

 

六、改善對策(含改善照片或改善圖說)：  
針對事故發生原因找出改善對策，避免災害再次發生。  
  

 

填表人： 單位主管： 

七、撫恤情形(人事室填，若無則省略)：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： 

環安中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同勞工代表：       

衛保組：                 校安中心：               管理代表：          

註：(一)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務校外出差或校區發生下列事故，應於8小時內電話通報環安中心。 

1發生死亡災害。2發生災害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3發生災害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 

(二)呈報流程： 

通報者或事故單位→人事室   環安中心(填報勞動部)   衛保組  校安中心→管理代表22Q010-011


